
主日崇拜講章 

日期：2020 年 7 月 5 日 

講題：自由的人與不自由的處境  

經文：林前 9:1-18 

講員：張樹強牧師  

目的：讓會眾明白自由是有限制的，有時是社會的規範，有時是因著愛而自限。  

經文：《哥林多前書》9:1-18 

1 我不是自由的嗎？我不是使徒嗎？我不是見過我們的主耶穌嗎？你們不是我在主裏面

所做之工嗎？ 
2 假若在別人，我不是使徒，在你們，我總是使徒，因為你們在主裏正是我作使徒的印

證。 
3 我對那盤問我的人就是這樣分訴：  
4 難道我們沒有權柄靠福音吃喝嗎？1 
5 難道我們沒有權柄娶信主的姊妹為妻，帶著一同往來，彷彿其餘的使徒和主的弟兄並

磯法一樣嗎？ 
6 獨有我與巴拿巴沒有權柄不做工嗎？2 
7 有誰當兵自備糧餉呢？有誰栽葡萄園不吃園裏的果子呢？有誰牧養牛羊不吃牛羊的奶

呢？ 
8 我說這話，豈是照人的意見；律法不也是這樣說嗎？  
9 就如摩西的律法記著說：「牛在場上踹榖的時候，不可籠住牠的嘴。」難道神所掛念

的是牛嗎？ 
10 不全是為我們說的嗎？分明是為我們說的。因為耕種的當存著指望去耕種；打場的也

當存得糧的指望去打場。 
11 我們若把屬靈的種子撒在你們中間，就是從你們收割奉養肉身之物，這還算大事嗎？3 
12 若別人在你們身上有這權柄，何況我們呢？然而，我們沒有用過這權柄，倒凡事忍受，

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。  
13 你們豈不知為聖事勞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嗎？伺候祭壇的就分領壇上的物嗎？  
14 主也是這樣命定，叫傳福音的靠著福音養生。  
15 但這權柄我全沒有用過。我寫這話，並非要你們這樣待我，因為我寧可死也不叫人使

我所誇的落了空。  
16 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，因為我是不得已的。若不傳福音，我便有禍了。 4 
17 我若甘心做這事，就有賞賜；若不甘心，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。  
18 既是這樣，我的賞賜是甚麼呢？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叫人不花錢得福音，免得用盡我

傳福音的權柄。5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難道我們無權住在你們家裏，分享你們的食物嗎?（新普及）  

2 還是只有巴拿巴和我需要做工養活自己呢?（新普及）  

3 這算是過份嗎？（新譯本）  

4 其實我不能以傳福音來誇耀，這是神催逼我去做的事，假如我不傳福音，我就有禍了。（新普及）  

5 這樣我就沒有用過傳福音可以享有的權利了。（新譯本）  



【引言】 

  現今社會的人很強調自由及人權，個人的言論自由，行動自由，不自由毋寧死，而

且呼聲愈來愈高，愈來愈彭脹。  

 

客觀環境的限制 

  不過，自由不是沒有限制的，自由若沒有限制或規管，就好像火車行駛時，沒有車

軌，很是可怕，人會任意妄為，甚麼也可以做得出來。所以有些事情你是沒有自由去做

的，例如：你沒有自由殺人，無論是社會的法律或上帝的律法，你都沒有這種自由，有

些更是基督徒沒有自由去做的事，例如：墮胎。 

  因此，無論你如何高叫「自由萬歲」都好，你都會有不自由的時候，你都會受到社

會法律限制你的自由，意思是我們的自由是有限度，不是不著邊際的，否則就很可怕，

自由會做成你任意妄為，甚麼也不怕，甚麼也不遵守。  

 

主觀環境的自限 

  有時候是自己因著某種情況，因著愛而放棄自由，例如：婚姻。（music）「登登登

登，從此被困」，本是自由人，因著愛，甘願被困；結了婚，你就會沒有自由再去愛另

一人，你只可以愛佢一個，你不能說，我有自由，我有人權，我喜歡愛邊個就愛邊個，

這不是自由戀愛的社會嗎？是的，但只限於你未結婚之前。結婚之後，你就沒有這個自

由了。 

  有一次，我駕車經過交通燈，交通暢順，但在綠燈前我突然剎停車，因為前面有一

位老人家行得很慢，如同蝸牛式過馬路，難道我沒有自由衝過去嗎？難道我沒有自由響

案催促他行快Ｄ嗎？但我都放棄了這自由，因為愛，我放棄了。 

 

【內容】 

經文分析：  

 這段經文不是回答哥林多教會的提問，因為沒有「論到…..」的字眼作開始。  

 這段經文是承接第八章最後一段（8:9-13），最後一節（8:13）「所以，食物若叫我

弟兄跌倒，我就永遠不吃肉，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。」繼續去暢談自由，保羅並以

自己個人為例。 

 為何今次講道會停在 18 節？因為 9:1 保羅問：「我不是自由的麼？」去到 9:19 保

羅已有肯定的答案：「我雖是自由的….」所以 9:1-18 一段，保羅論述他的自由和權

利，9:19-27 是另一段，保羅雖有自由，但卻放棄了。  

 1 節至 18 節的經文，絕大部份是提問式的語句，共有 18 句，18 節經文有 18 句反

問句，平均每節就有一個問句，所餘的敘述句有限。 

 保羅連續問了這麼多反問句，顯示出甚麼呢？通常人在氣憤或忿惱，或情緒不穩定

時會一連串質問對方，使對方無力招架。  

 

 



保羅以身作則，說明基督徒運用自由時應為別人著想。  

分段： 

1. 9:1-2 辯論使徒的身份  

2. 9:3-7 保羅分訴他的自由（v.3, 6） 

1. 舉證生活──以當兵、栽園、牧羊牛為證。 

3. 9:8-12 保羅再舉證（非人意思）  

1. 舉證律法（申 25:4） 

結語：保羅自白——我們沒有用過這權柄（v.12）  

4. 9:13-15a 保羅再舉證（用更貼切自己身份為例） 

1. 舉證祭司和利未人（v.13） 

2. 舉證耶穌命定（v.14） 

結語：保羅自白——但這權柄我全沒有用。（v.15）  

5. 9:15b-18 我寫這些話…….（解釋為何放棄這自由）  

1. 並非要你們這樣待我  

2. 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──連放棄權利都沒有可誇  

3. 因為我是不得己的  

4. 傳福音是我的本份（已經託付我）  

總結：我傳福音的時候叫人不花錢得福音。  

 

v.1-2 

 初代教會，傳道者的生活需用乃由信徒奉獻資助。  

 打從保羅離開雅典，往哥林多傳道開始，由於住進一位以製造帳棚為業的亞居拉一

家裏，他便決定放棄教會的供養，以造帳棚作為收入的主要來源（徒 18:1-3）。 

 保羅多次自證（帖前 2:9; 帖後 3:7-8; 林後 11:9, 12:13） 

 原因有背景： 

早期教會出於愛心，也基於實際需要的緣故，收容了許多在物質上有匱乏，或因信

仰被逐出家庭的婦女和貧窮人，他們寄身在教會中，接受信徒的供養（徒 6:1-3），

由於人數太多，他們常常成了教會經濟的沉重包袱；並且終日無所事事，游手好閒

的在教會內打發日子，自然地便會說長道短，好管閒事，成了人事衝突，甚至分裂

的禍根。 

 所以保羅一方面勸論信徒自行接濟有需要的親人，免得累著教會（提前 5:1-16）， 

 另方面警戒婦女，必須行動端正，沉靜學道，不說讒言（多 2:3; 提前 2:11; 林

前 14:34-37）， 

 三方面更以自己不接受教會供養為榜樣，教導有工作能力的人必須「安靜作工，

吃自己的飯。」（帖後 3:12） 

 從保羅辯證自己使徒身份，就可以知道作為使徒的準則是：  

1. 見過主耶穌  

2. 建立教會 



v.12 

 保羅不受教會的供養，不因為人情真理，乃是出於愛心及對客觀環境考慮後的決定。  

 「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」，參看別處他所言：「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。」（帖前

2:9; 帖後 3:8; 林後 12:13），即避免增加信徒的財政負担，理由就很容易了解。  

 

v.13 

 祭司和利未人是為殿裏事情勞苦，律法卻有指令祭司和利未人可分受祭物（搖祭和

舉祭）以作生計  

 祭司和利未人可以吃陳設桌上的陳設餅。  

 律法指令以色列人每年要奉獻十分一給利未人。  

 

v.14 

 耶穌差派門徒兩個兩個出去傳福音，吩咐他們不用帶錢囊，意思是去到那裏，若有

人接待他們，就住在那家，吃喝他們所供給的他們就住下來，接受那家人的擺上食

物。（路 10:1-7） 

 

v.16 

 「我是不得已的」──這不是指保羅被迫，乃是不得不這樣做，回顧他的一生，他

受惠於上帝甚多，耶穌親自在大馬色的路向他顯現，得聖靈充滿等，因著上帝的恩

典，他不得不為主傳福音，不能罷休。 

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架，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。  

 所以保羅以還債的心態去傳福音，還福音的債。（羅 1:14-15） 

 

v.17 

 「我若甘心做這事，就有賞賜；若不甘心，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。」 

 「若我出於主動地作成此事，就可以期望得到賞賜，若我感到自己是出於被迫，則

便只好視之為履行一個託付的責任。」 

 分別並不在於行動（做或不做），在於做的心態（以自由人的心，還是奴僕的心） 

 

 

【總結】 

 保羅的權柄，就是放棄自己的權柄。保羅的自由就是放棄自己的自由。  

 無疑作為傳道者，他有接受教會財政支援的權柄，這是他的自由  

 但考慮教會經濟的負擔，他寧願放棄教會的供應，憑著織帳棚維持自己的生計。卻

招來哥林多信徒惡意中傷，說他因為有自知之明（知道不是使徒），所以自動拒絕

接受教會的供應。  

 對保羅來說，任何自由不是在無條件下，不用考慮客觀環境下運用的，若果構成阻

礙福音工作，他甘願放棄他的權利  

 所以，信徒高呼自由萬歲之時，能否因為愛的原故，而放棄自由的權利呢? 



問題討論 

1. 保羅為何在短短 18 節經文，用了 18 句反問句呢？意義何在？  

2. 當有人高呼「自由萬歲，我有自由做任何的事」，但他真的可以做任何的事嗎？請

補充及更正他所說的話。  

3. 請回應以下情況，你會這樣做嗎？為何？  

 放棄你的自由去旅行，改為用假期去宣教或參加退修會。  

 放棄你的自由吃高價的自助餐，俯就收入低的人士，陪他吃車仔麵。  

 放棄你的自由陪老婆／老公，或一天的例假，改為做義工。  

 放棄你認為自己是對的看法，交由另一半作決定。  

 放棄你的看法，不強加在別人身上。  


